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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顾

●疑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93-97条

●风险提示

订立合同时应注意合同解除的约定及法律

规定，除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外，当事人都

应全面地履行义务， 避免因合同解除而导致的

赔偿合同相对方损失的情况发生。

●法条依据

合同解除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主讲人介绍:

孙凯茜，上海一中院

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武

汉大学经济法硕士。爱好

舞蹈、主持、美食、烹饪。

小胖因公司

业务需要向小明

购买鲜花, 双方

签订买卖合同。

小胖付款后，小

明却未按约交付

鲜花。此后一个多月，小胖多次催促小明尽快交

付，但小明却迟迟未付。 小胖无奈，通知小明要

求解除买卖合同并归还货款，小明不同意。小胖

告到法院，请求解除合同。法院判决确认小胖和

小明之间的合同解除且小明归还货款。

合同成立之后，由于主客观情况发生变化，

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者不可能， 如果继续

履行合同，不仅对其中一方甚至双方有害无益，

而且有时会阻碍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

合同解除的认定条件

合同解除分为协议解除、 约定解除和法定

解除。

1 协议解除是指合同成立后， 根据当事人

另行达成解除合同的协议解除合同。 在解除合

同的协议达成之时， 合同即解除。

2 约定解除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达成

某种条件或期限， 合同即自动解除或者享有合

同解除权当事人一方或双方解除合同。

3 法定解除是指根据法律规定， 当事人一

方或者双方享有合同解除权时可以解除合同，

包括不可抗力、 拒绝履行、 延迟履行、 根本违

约、 情势变更及部分解除导致整体解除等。 除

此之外， 法律对一些有名合同的法定解除权做

了特殊规定。

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

合同一经解除， 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归

于消灭。

1合同尚未履行的部分， 终止履行。

2 合同已经履行的部分， 可能恢复原状

的， 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 不可能恢复原

状的， 当事人可以要求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3 合同因违约而解除的， 可以请求违约方

赔偿损失。

小明与小胖签订买卖合同， 小明没有按期

履行交付义务。小胖支付货款并多次催告，小胖

享有的解除权成立。后小胖通知小明解除合同，

小明并未以仲裁或者诉讼的方式提出异议，所

以合同解除。 合同解除后小胖要求小明退还已

付货款，于法有据，因此得到法院的支持。

●立法本意

本案中法院为什

么判决确认合同解除？

合同解除， 是指

在合同成立以后， 当

解除的条件具备时，

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使合同效力归于消灭

的行为。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嘉剑轩

“如果不是新老财务交接， 公司到现

在还没察觉竟然已经被侵占了这么多的财

产。” 一起职务侵占案中的被害企业经理

张先生如今说起来， 还觉得难以置信， 他

口中所指的就是在公司里做了近 20 年的

“老财务” 杜某。

这个外表看起来斯文又精干的老财

务， 在过去 4年间， 同出纳赵某变着“花

样” 蚕食公司财产 50 余万元。 近日， 经

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嘉定区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并作出判决， 杜某和赵

某在退回全部赃款后， 分别因犯职务侵占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年 9 个月， 缓刑 2 年

和有期徒刑 1年， 缓刑 1年。

新财务率先发现账目中猫腻

最先发现异常的是公司里新来的财务

小金。 因为原来的财务和出纳都办理了提

前退休， 即将离职， 经理嘱咐小金尽快把

工作接上来， 但奇怪的是， 原先的财务杜

某似乎不太愿意与她交接工作。 小金一度

感到十分疑惑， 后来杜某终于离职， 小金

接手之后对账目进行了核查， 总算明白杜

某之前举动反常的原因。

公司账目大有问题！ 且不说出纳赵某

每个月工资卡上收到的工资高出她原本的

工资一倍还多， 仅仅是杜某和赵某两人在

退休后，竟然还同时享受着养老金和公积金

的情况， 就足够让小金吃惊的了。 而经理则

比她更要惊愕， 因为“公司从未收到关于她

们有关退休的请示”， 因此她们在 2017 年

11月与公司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 还各

拿了公司的经济补偿金 21 万余元、 11 万余

元。

经营不景气动异心“谋私利”

时间追溯到 18 年前。 杜某进入公司担

任财务岗位， 负责处理公司账目、 报销、 纳

税报税、 以及员工工资发放等， 公司的公

章、 财务章都由她保管。 职务不高， 管的事

却不少。

2016 年 3 月份左右， 眼看着公司经营

不景气， 杜某就跟赵某商量着利用职务便利

为自己“谋点福利”， 而作为财务和出纳，

在工资上做点手脚， 自然是她们想到的“最

佳捷径”。

商量妥当之后， 杜某每月做工资表的时

候， 会随机虚增一部分人的工资， 每个人上

调的幅度都不大。 上司审核时也不仔细， 都

是草草看过， 这更是大大方便了她， 每次都

能顺利审批通过。 随后她会将之前虚增的工

资汇总到赵某名下， 造成实际工资仅 7000

元左右的赵某每月收到的工资可以达到

10000 多元甚至 18000 多元。 赵某收到工资

后会减去她原本的工资， 剩余的钱两人平

分。 直至 2017 年底解除劳动合同， 她们以

虚增工资的方法将 16万余元占为己有。

杜某自认为神不知鬼不觉： “对于每个

被虚增的员工来说， 他们收到的还是和以前

一样的数字， 所以不会察觉， 对于公司来

说， 他们审批的数字和实际发放的数字也是

一样的， 所以也不会察觉。”

除此之外， 两人还通过涂改金额、 篡改

报销凭据的方式侵占了公司财产 1万余元。

既拿养老金又享受公积金

事实上， 杜某和赵某分别于 2014 年、

2015年就瞒着公司私自办理了退休手续。

“既拿国家养老金， 又享受在职人员待

遇”。 杜某和赵某想得很“美好”。 而有这样

的想法， 并最终能实行， 还得“得益于” 杜

某在公司里的职务： 除了担任财务之外， 她

还兼任人事方面工作， 社保、 公积金、 办理

退休等都归她管。

2014 年 5 月， 杜某即将年满 50 岁退

休， 因为其财务岗位兼顾人事岗位的特点，

公章、 法人章、 财务章等都在杜某处保管，

公章使用也不需要登记， 她可以不向上司汇

报就使用公章。 于是， 杜某一方面去社保中

心办理了退休手续， 拿起了养老金， 一方面

“作为管理技术岗位延迟到 55 岁退休”， 让

公司继续为自己缴纳公积金。

2015 年 10 月， 即将到退休年龄的赵某

觉得杜某的方法“很不错”， 于是如法炮制，

办理了退休之后继续上班， 拿着在职人员该

有的工资和公积金。 至案发二人分别侵占公

积金补贴 3万余元、 1万余元。

虚增工资、 私自办理退休、 享受在职人员待遇……

财务出纳联手蚕食公司50余万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乘坐地铁时， 声称因“紧急

制动” 而造成自己颈椎疼痛， 陈某将上海

地铁第一运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地铁一

公司) 诉至法庭， 要?个说法。 近日， 上

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理了该起案件， 认为在

没有证据佐证的情况下， 陈某的主张难以

成立， 驳回了陈某的诉讼请求。

据陈某陈述， 2018 年 3 月 26 日 8 时

30 分左右， 陈某在地铁陆家浜路站由 8

号线换乘坐上了 9 号线。 突然， 9 号线启

动后发生紧急制动， 陈某抓紧扶手后感觉

自己的颈椎产生疼痛感， 于是前往瑞金医院

就医。 经医院诊断， 陈某为颈椎脱位。

陈某于当日下午前往地铁陆家浜路站及

打浦桥站报案。 2018 年 4 月 27 日， 陈某按

地铁一公司要求， 提供索赔资料经打浦桥站

站长签收后， 再无人协调处理此事。 在多方

投诉无果的情况下， 陈某诉至法院， 请求判

令地铁一公司赔偿医疗费 918.33 元、 误工

费 11227 元、 护理费 4500 元、 营养费 2000

元， 共计 18645.33元。

经法院审理查明， 事发当日该时段， 列

车均行进平稳， 驶离连贯， 未见停顿， 两列

车过后站台上未见乘客滞留。 在车站值班员

台帐中， 未见事发时段车辆异常记载， 而陈

某于事发当日的 10时 20分至医院就诊， 临

床诊断为颈椎病。

地铁一公司辩称， 当日列车运行正常，

在陆家浜路站地铁因刹车造成伤情， 却在打

浦桥站报案， 中间有一段几小时的时间空

隙， 陈某声称的因紧急刹车造成伤情的主张

不能够成立。

上铁法院认为， 陈某不能提供充分的证

据来证明是地铁紧急制动致其颈椎脱位， 而

地铁一公司则能提供证据证明， 事发时段列

车未发生紧急制动， 陈某要求地铁一公司承

担侵权赔偿责任于法无据， 难以支持。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郁玥

本报讯 明明人在家中， 自己的银行

卡却屡次发生千里之外“被取款” 的情

况， 愤怒的马某将发卡银行告上法庭， 以

为能获得赔偿。 然而上海市虹口区法院经

公开审理后， 依法驳回了马某的全部诉讼

请求。 法官提醒， 日常生活中， 一旦发生

银行卡盗刷， 要及时采取措施固定证据，

才能有效维护自身权益。

事情发生在 2017 年 4 月， 正在店里

工作的马某突然收到短信， 上面显示自己

的银行卡支出 9000 余元， 马某急忙打电

话对银行卡进行挂失， 并且在三天后去银

行打印了流水单带到派出所报案。 随后，

马某便对银行卡解冻后继续使用。 然而仅

隔 20 天， 马某又收到了被刷几千元的信

息。 屡遭破财的马某这下可坐不住了， 他

认为某银行作为发卡机构， 对这两次事件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于是将其起诉到法

院， 要求赔偿自己被盗刷的全部金额。

庭审中， 双方对银行是否应为两次盗刷

事件负责争执不下。 银行代理人辩称涉案银

行卡凭密码支取， 两次刷卡分别发生在香港

和美国， 马某没有及时报警， 无法举证事发

时卡在身边。 马某在第一次被盗刷之后自行

对银行卡进行了解挂， 没有尽到合理谨慎义

务， 基于此银行拒绝承担其损失。

针对银行的疑问， 马某称两次事件发生

时自己均在店里或者家中， 有自己的妻子作

证， 第一次事件发生时处于清明期间， 因派

出所需要银行流水所以推迟到节后， 才有了

银行方面声称的没有及时报案的情况； 而第

二次事件发生时上次报案尚未得到处理， 因

此自己仅仅挂失并未报案， 而自己没有港澳

通行证和护照， 这些都可证明自己不可能将

银行卡带到事发地点进行取现。

法院经审理认为， 马某陈述自己两次银

行卡被盗刷， 但实践中可能存在人卡分离以

及储户授权他人使用银行卡的情况， 因此有

责任提供证据证实其银行卡不在事发刷卡行

为的现场。 但是两次事件马某均没有及时报

案， 且提供的证人是利害关系人。 同时， 第

一次事发后马某随意解挂， 之后也未再对该

账户采取变更密码、 停用银行卡等措施， 主

观上放任了第二次取支异常的情况。 法院认

为， 马某无法提供证据证明银行存在无法辨

识伪卡或泄露信息的违约行为， 对主张银行

承担其账户资金减少和损失证据不足， 因此

驳回了马某诉请。

法官提醒：

日常生活中， 一旦发生银行卡盗刷， 要

及时采取措施。 首先， 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并

冻结银行卡， 避免盗刷损失进一步扩大； 第

二， 及时到就近的 ATM 或者网点操作并留

下凭证， 固定电子证据证明银行卡与本人在

一起； 第三， 及时报警说明情况及被盗刷的

时间， 证明银行卡仍由自己保管， 盗刷消费

非本人所为。

银行卡里的钱异地被取，状告银行却败诉？
法官支招：三步固定证据维护权益

颈椎病病发因地铁“紧急制动”？
法院：于法无据 驳回诉请


